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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 
土木工程類科錄取人員集中實務訓練」第 3 班 

座談紀要 
 

時間：113 年 1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15 時 30 分                  
地點：交通部公路局公路人員訓練所中部訓練中心 
主持人：羅主任秘書天健代 
座談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中區培訓中心

王主任紹祖、交通部公路局陳副總工程司松堂、交通部

公路局公路人員訓練所林副所長忠欽、內政部國土管理

署盧副分署長偉銘、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賴專門委員

志忠                   
紀錄：簡璿宸 

壹、公務同仁意見：(依發言順序) 

一、交通部高速公路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28 號葉逸中)：目前

課程安排至星期四結束，上課結束後隔天星期五需返回職

場上班，建議訓練期間可以調整至星期五結束。  
二、內政部國土管理署中區都市基礎工程分署(2 號呂子翊)： 

(一) 第 1 週訓練期間至星期五 17:20 結束，建議調整課程於

16:20 結束，讓學員可以提早趕去搭車，避免遇到下班

的塞車時間。 
(二) 建議取消考試，讓學員可以快樂學習。 

三、彰化縣芳苑鄉公所(7 號祈敬程)：建議「職場專業英語」

可以影片或話劇等方式來輔助教學，藉此加深學員的印

象。 
四、苗栗縣竹南鎮公所(3 號宋偉光)：我個人工作相關經驗 30

年，於去年退休，再報考公務人員考試，實務訓練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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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內容很完整，對於新進初任公務同仁非常有益，另建

議課程可以邀請顧問公司具實務經驗人員講授設計及監

造的實務內容。 
五、內政部國土管理署中區都市基礎工程分署(1 號何淳蓁)：

駐班人員很親切，有問題向他反映，均可立刻協助解決，

另希望課程第一堂課增加學員自我介紹，讓大家可以相互

認識。 
六、新竹縣政府(29 號劉雨青)： 

(一) 請問是否有些類科如一般行政、資訊職系是沒有辦理實

務訓練。 
(二) 本人以前曾參加高普考試，以增額錄取分發至公所服務，

保訓會有安排基礎訓練，但沒有安排增額錄取人員之實

務訓練，本人再次重考，以正額錄取高普考方能參與實

務訓練，爰建議可規劃增額錄取人員之實務訓練，以充

實土木工程的實務知識。 
貳、座談回復： 

一、工程會羅主任秘書天健： 
(一) 本會非常重視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

訓會)委託辦理之高普考土木類科的集中實務訓練，訓練

課程規劃，係依工程全生命週期程序安排課程，且由具

有實務經驗人員擔任授課講師，講授實務的執行方法，

同時安排駐班人員協助班務，讓公務同仁未來與工作進

行結合。土木工程的相關工作，均無法個人完成，需要

整個團隊協助，除此之外並要具備熱誠、膽識，與清楚

的邏輯架構才能於簽辦公文時，將事實、依據、法規、

建議之決定等納入，俾提供予長官作為裁示之參考，並

做出正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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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訓練就是在協助各位公務同仁，於工程執行時具有整

體作業概念。高普考試錄取後，對各位職涯是個開端，

未來將會有更新的專業技術與法規；各位公務同仁仍需

於公職生涯期間不斷地再進修。另辦理業務時，內容應

予保密的部分，均要做好保密工作，避免涉及刑責；於

工地執行業務時，務必要注意安全，秉持多學、多聽、

多看之學習態度，如有任何問題都可以詢問本會。 
(三) 目前課程規劃係依工程全生命週期程序安排課程，整體

課程之時間較為固定，可研議上課時間調整至星期五下

課或適宜的整體訓練天數，並且讓學員有互相認識的時

間；另外有關於取消考試乙節，為瞭解公務同仁的學習

成效及考量適度學習壓力，可以增進學習效果，目前還

是維持考試。 
二、工程會賴專門委員志忠：目前綜合測驗為 50 題選擇題，

課程簡報已於開課前於網站上公布，提供予各位，同時

已經請各位公務同仁先行預習，上課認真聽，並於課後

複習，只要各位秉持上述學習態度，均可順利通過考試。

(註：已於座談當日課程結束後，安排公務同仁自我介紹

彼此互相認識。) 
二、內政部國土管理署盧副分署長偉銘：歡迎各位公務同仁加

入公職，有任何問題皆可詢問，並祝各位工作順利。 
三、保訓會國家文官學院中區培訓中心王主任紹祖： 

(一) 各位之前已上過基礎訓練，歡迎加入公務體系，未來保

訓會將提供學員相關協助，若有任何問題皆可詢問。 
(二) 有關實務訓練課程，後續會與用人單位與專業訓練單位

討論，適宜的訓練天數，據以規劃課程。 
(三) 本班的所有同學，未來都是人脈的寶庫，可利用下課時

間互相認識，訓練所也有提供公務同仁的名冊供各位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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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四) 「職場專業英語」課程目的是提醒各位公務同仁保持不

斷學習的態度，課程中要專心聽講，其他授課之各講師

均有豐富的實務經驗，各位公務同仁要學習專業知識、

法規，未來工作上會很有幫助，另外，實務訓練成績，

提供作機關瞭解各位實務訓練成果的參考。 
(五) 目前確實有些類科因為錄取人數的考量，沒有辦理實務

訓練；有關增額錄取人員納入實務訓練乙節，可考量評

估，或考量納入下一個年度正額錄取人員一併上課，目

前因為錄取報到時間較晚，不及併入當年度的實務訓

練。 
四、交通部公路局陳副總工程司松堂： 

(一) 歡迎公務同仁到交通部公路局公路人員訓練所上課，各

位公務同仁通過高普考國家考試非常不容易，參加實務

訓練後可以幫助各位快速融入公職的職場，一生受用無

窮，除此專業技術知識，也需要瞭解公務機關行政程序

與法規，對各位公務同仁日後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二) 有問題找對人問對問題，後續如果收到相關資訊，務必

需要確認其正確性，必須要審慎小心及奉公守法。 
五、交通部公路局公路人員訓練所林副所長忠訓：歡迎公務同

仁來到訓練所受訓，這 2 週如有食宿等相關問題，皆可反

映，本所均會於第一時間改善，並祝各位公務同仁未來職

涯順利。 
參、散會 


